中国古代历次变法改革运动
1.李悝变法
时间：公元前422年
内容：政治上，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，选贤任能，赏罚严明；经济上，实行尽地力，扩大农副生产，实行平籴法，防止商人垄断粮价，稳定小农经济；法律上，汇集各国刑典，制定《法经》，《法经》是我国古代第一步较完整的成文法典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，维护社会秩序，稳定政权。
意义：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使魏国因此而富强，成为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。
2.吴起变法
时间：公元前382年
内容：凡是封君传至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，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，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，从政治、经济上削弱贵族势力；整顿吏治，精简官职，削减俸禄，节省下来的经费用来训练战士；禁止贵族结党营私。
意义：沉重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，加速了楚国的封建化的进程，使国力迅速强盛。
结果：以失败告终。
3.商鞅变法
时间：公元前356-350年
背景：分封制瓦解，中央集权逐渐建立；生产力发展，土地私有制出现；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；地主阶级壮大。
性质：一场较为彻底的封建性质的改革。
内容：（1）废井田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，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，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。（2）奖励军功，建立军功爵制，沉重打击旧贵族势力。（3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，鼓励耕织，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。（4）推行县制，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，加强了中央集权。（5）建立什伍连坐制，加强对人民的管理。（6）统一度量衡。
成功原因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；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；商鞅个人公正无私，具有斗争和牺牲精神。
意义：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，军队战斗力和国力大为增强，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。
4.北魏孝文帝改革
时间：公元484-486年、494年
背景：经济落后；政令不举；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，出现民族大融合趋势；北方少数民族多已从事农业生产；大量无主荒地的存在；皇权强化。
内容：（1）整顿吏治。守宰任期由治绩好坏决定；制定俸禄官制；惩治贪污。（2）三长制。规定五家立一邻长，五邻立一里长，五里立一党长，三长职责为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，检查户口，管理农民，征收租调，征发兵役徭役。（3）均田制。男子十五岁以上，授露田二十亩、桑田二十亩，妇人授露田二十亩，露田、桑田均不得买卖，但盈者可卖其盈，不足者可补其不足。（4）户调制。一夫一妇的家庭，纳户调帛一匹，粟二石。（5）迁都洛阳。公元494年将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。（6）汉化改革。穿汉服、说汉语、改汉姓，以洛阳为籍贯，与汉人士族联姻。
意义：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门阀地主，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；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进程，增强了北魏的实力；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；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，为中华民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为隋唐时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5.庆历新政
时间：公元1043年
背景：积贫积弱、内忧外患日益严重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。
内容：（1）“明黜陟”，官吏升迁以政绩为依据，好的升迁，差的延期或停职。（2）“抑侥幸”，改变恩荫之滥，减少官员数量。（3）“精贡举”，改革科举考试制度，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。（4）“择官长”，朝廷派人到地方巡视，根据政绩选择监司和州、县长官，罢免老病和不称职者。（5）“均公田”，公田即职田，改变各地由于职田有多有少，而造成地方官贫富不均的现象。（6）“厚农桑”，即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。（7）“修武备”。（8）“减徭役”。（9）“覃恩信”，即要兑现皇帝给百姓的各种恩泽。（10）“重命令”，即要取信于民。
结果：改革触犯官僚和贵族的既得利益，仅推行一年左右，改革法令相继被取消。
6.王安石变法/熙宁新法
时间：公元1068年
背景：“三冗”导致北宋积贫积弱；内忧外患；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；土地兼并现象严重，大批农民丧失土地，加之富豪隐瞒土地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。
目的：富国强兵，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。
内容：（一）财政经济方面。（1）均输法。设立发运使，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，按照“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”的原则，统一收购和运输。（2）青苗法。在每年二月、五月青黄不接时，由官府给农民贷款、贷粮，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，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。（3）农田水利法。鼓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，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，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。（4）募役法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，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，不愿服差役的民户，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，称为免役钱。（5）市易法。在东京设置市易务，出钱收购滞销货物，市场短缺时再卖出。（6）方田均税法。下令全国清丈土地，核实土地所有者，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，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。
（二）军政方面。（1）置将法。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，用逐渐推广的办法，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，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，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，以提高军队素质。（2）保甲法。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，十家为一保，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，农闲时集中，接受军事训练。
（三）教育和科举方面。（1）实行三舍法。实行分上、中、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。（2）废除明经、进士诸科，只以进士科取士，以《三经新义》作为应试标准。
成效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；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；通过“强兵之法”的推行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，北宋国力有所增强。但是，也引起了扰民、损民的后果。
结果：以失败告终。
失败原因：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，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；新法的“敛财”实质，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；变法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；政策执行不力；用人不当；变法派内部分裂；保守派强烈反对。
7.张居正改革/万历中兴
时间：公元1573年-1582年
背景：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；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；边境动乱，军费大增。
内容：（一）政治改革。加强官员考核，讲求工作成效；裁汰冗官。（二）军事改革。与蒙古进行互市，加强西北和东边的防卫。（三）水利整治。治理黄河、淮河，兼治运河。（四）经济改革。勘核各类土地，清查全国土地，实行“一条鞭法”。
“一条鞭法” 内容：（1）田赋折银征收。（2）徭役折银上纳。（3）赋、役银合并征收。（4）赋、役银合并征收后，直接交给当地政府。成效：使明朝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和改善；赋税征收减少了环节，简化了手续，减轻了人丁的负担，是我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。
意义：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，基本上实现了“法之必行”、“言之必效”，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，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。
结果：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、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。再者，历史积弊太深、太顽，已是积重难返，改革以失败告终。

